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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务部启动经营者集中审查的简易案件制度 

 

作为《反垄断法》的配套立法，商务部制定的《关于经营者集中简易

案件适用标准的暂行规定》（以下称“《暂行规定》”）于 2014 年 2 月

11 日公布，并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起实施。 

实际上，早在 2011 年商务部已经有制定“简易案件”相关规定的计

划，经过 2012 年期间的起草和讨论工作，商务部于 2013 年 4 月发布了

《征求意见稿》，时隔几个月后，本《暂行规定》终于在 2014 年初出

台。2014 年商务部将继续制定《暂行规定》的配套措施。 

据商务部反垄断局局长尚明在 2014 年 2 月 27 日召开的“反垄断工

作”专题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，制定《暂行规定》的目的有两个：一是提

高执法效率。在反垄断执法五年时间里，在审结的全部经营者集中案件

中，无条件批准占总数 97%，附加限制性条件和禁止的案件仅占 3%，可

见绝大多数案件对竞争并没有损害。二是为了减轻企业申报负担。 

 

 

世民律师事务所系一九九九年成立的合伙

制律师事务所，主要提供全方位法律服

务。 

我们以支持客户在中国实现价值为导向，

秉承客户需求为基础、优质服务的理念，

以团队合作优势为客户提供迅捷、有效的

法律服务。  

如您对本速报中的信息和内容有任何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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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出台的《暂行规定》仅有六条，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：①简易案件的四个适用标准；②两种保护机制（规定

了 6 种例外情形与 3 种转换情形）。 

①简易案件的四

个适用标准 

（《暂行规定》

第二条，“符合

下列情形的经营

者集中案件，为

简易案件” 

横向交易 “（一）在同一相关市场，所有参与集中的经营者所占市场份额之和小

于 15%” 

纵向交易 “（二）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者，在上下游市场所占的份

额均小于 25%” 

混合交易 “（三）不在同一相关市场、也不存在上下游关系的参与集中的经营

者，在与交易有关的每个市场所占的份额均小于 25%” 

特殊交易 “（四）参与经营者集中的经营者在中国境外设立合营企业，合营企业

不在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； 

（五）参与集中地经营者收购境外企业股权或资产的，该境外企业不在

中国境内从事经济活动； 

（六）有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资企业，通过集中被其中一个或

一个以上经营者控制” 

 

②简易案件的两种保护机

制（见《暂行规定》第三

条、第四条） 

6 种例外情形 

（《暂行规定》第

三条，“符合本规

定第二条但存在下

列情形的经营者集

中案件，不视为简

易案件”） 

“（一）由两个以上经营者共同控制的合营企业，通

过集中被其中的一个经营者控制，该经营者与合营企

业属于同一相关市场的竞争者” 

“（二）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难以界定” 

“（三）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、技术进步可能产生

不利影响” 

“（四）经营者集中对消费者和其他有关经营者可能

产生不利影响” 

“（五）经营者集中对国民经济发展可能产生不利影

响” 

“（六）商务部认为可能对市场竞争产生不利影响的

其他情形” 

3 种转换情形

（《暂行规定》第

四条，符合下列情

形的经营者集中案

件，商务部可以撤

销对简易案件的认

定） 

“（一）申报人隐瞒重要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、误

导性信息” 

“（二）第三方主张经营者集中具有或可能具有排

除、限制竞争效果并提供相关证据” 

“（三）商务部发现集中交易情况或相关市场竞争状

况发生重大变化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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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民观点 

1. 简易案件制度的建立是《反垄断法》配套立法的环节之一，预计会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审查期限 

根据《反垄断法》的规定，经营者集中审查的最长期限可以达到 180 日。实务中，由于很少有案件可以在初步

审查中完结，如果再考虑准备申报材料的时间，可能需要 9 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去完成审查过程。而对于经营

者来说，时间因素对交易的最终结果是极为重要的。 

商务部此次正式明确启动简易案件程序，对经营者说最大的期待可能就体现在缩短审查期限之上。但是，在

《暂行规定》中，并没有明确适用简易程序的“审查时限”，也没有限定简易案件会在“初步审查阶段”完成

审查。所以，对于简易案件所适用的明确的审查期限还有待于进一步立法。 

即便如此，我们从立法者的立法原意考量，简易案件相比普通案件，在审查的速度、进程上应体现出明显的区

别。 

2. 经营者所涉及的“相关市场”难以界定时排除适用简易案件制度 

《暂行规定》中对简易案件设定的四个适用标准中的三个都是以“市场份额”作为量化指标。量化的市场份额

标准的确做到了明确性、可预见性，但是，《暂行规定》又在“6 个例外”中将“经营者集中涉及的相关市场

难以界定”的案件排除在简易案件程序之外。 

可见，如果不能明确界定“相关市场”就无法确定“市场份额”，从而无法被归类在简易案件中，而对“相关

市场”的界定又是由主管机关决定的。 

所以，对于简易案件适用的标准还需要进一步明确；在尚未明确之前，企业在进行申报之时应尽量在事前商谈

阶段与主管机关充分沟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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